
金融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的工作机制，

激励广大在校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全面发展，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校发〔2022〕228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

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与领导

学院成立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成员由学院领导、各系主任、班主任和教师代表等组成，

由院长、书记担任双组长。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统一组织和领导我院推免生工作，主要职责包

括：制定本院推荐工作办法；确定并公示本院推免生名单；对相关学生申诉和投诉进行调查、

核实、处理等。

二、推免类型和申请条件

（一）推免类型

推免分为普通推免和专项推免两个类别，专项推免包括研究生支教团专项、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和学校规定的其他专项。其中，普通推免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专项推免由学校相关单

位统一组织。

（二）申请条件

申请推免的学生应具备《中央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

（校发〔2022〕228 号）和当年学校发布的推免通知中所规定的推荐条件。

三、普通推免名额分配

普通推免名额按照专业方向进行分配。根据学校当年发布的名额分配方案，先按学科、专

业建设发展情况分配优先名额，再将剩余名额按各专业方向的有学籍在校人数比例进行分配，

每个专业对应下述数值四舍五入取整：

专业人数
×（学院普通推免总名额 - 各专业优先分配总名额）

全院总人数

注：

1. 若满足普通推免条件且没有进行专项推免的同学在学院公示前或公示期间放弃推免，该

名额在同专业范围内按照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推免。

2. 若学生同时申请了专项推免和普通推免，且成功获得学校专项推免名额，不占用学院的

普通推免指标，该名额在同专业范围内按照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推免。

3. 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在全院范围内，指标分配按照综合排名得分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推

免：



（1）某专业满足普通推免基本条件的申请人数小于该专业推免名额；

（2）学校临时增配普通推免名额；

（3）某专业在公示前或公示期间放弃保研人数超过了同专业递补人数。

四、推荐依据

（一）学院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以德为先，以学生思想品德考核作为推免生遴选的

重要内容。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对学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科学精神、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考查，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

（二）普通推免按专业方向进行，每个专业以学生综合考核成绩排名高低作为推荐排序依

据。综合考核成绩相同时，按学分加权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考核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考核成绩=学分加权平均分×80%+素质评价成绩×
100
150

×20%

注：学分加权平均分指教务系统中前三学年初次考试成绩学分加权平均分；素质评价成绩

指学生前三学年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平均分。

（三）需要在全院范围内进行排序的普通推免名额，以学生综合排名得分从低到高进行推

荐，不再区分专业，综合排名得分相同时，按学分加权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排名得分计

算公式如下：

综合排名得分=学分加权平均分排名×80%+素质评价成绩排名×20%

注：

1. 学分加权平均分排名和素质评价成绩排名均使用专业排名。

2. 专项推免以学校相关单位对申请学生组织的综合考评排名为推免生推荐依据。

五、推荐程序

学院严格遵守学校推免工作的统一部署，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开展工作。

（一）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

材料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

（二）学院对学生提交的申请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公示。

（三）根据本细则的名额分配和推荐依据确定本院普通推免生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

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将通过学院初审的专项推免申请材料报相应负责单位。

六、管理和监督

（一）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负责向我院毕业生做好政策解读和咨询工作。

（二）在涉及推免生推荐工作的原则、方法、程序和结果等相关事项中贯彻集体议事和集

体决策制度。

（三）推免相关工作人员如有以下情况，应主动申请回避或报备：



1. 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如收费辅导教学等）报名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

申请回避；

2. 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

3. 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如有前述情况，也应主动向所在推荐单位报备说明。

（四）对于在申请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即取消推免生资格，对已录取

者取消录取资格和学籍。以上情况均依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五）切实做好推免信息公开工作，保证推免生推荐工作各个环节公开、透明。

（六）学院对本单位推荐工作的过程及结果全面负责，确保推荐工作公平、规范，如有违

规行为，学院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七、附则

（一）本细则由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二）本细则自 2022 级本科生开始施行。


